附件一  报价函（明确总报价及费用构成，加盖公章）
2026年-2029年度机动辆维修服务报价单
	
	供应商报价时间：   年   月   日

	采购人全称
	中国药科大学
	供应商全称（公章）
	

	采购人详细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童家巷24号
	供应商地址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明细
	数量
	预算单价（元）
	项目需求
	服务
时间
	服务地点
	工时费用
	材料进销差价率%
	项目需求能否完全满足
	服务承诺

	
	
	
	
	
	
	
	工时单价(元/工时)
	工时定额
	
	
	

	车辆维修保养
	小轿车11辆；
大客车5辆
	16辆
	
	1，维修快捷，随到随修，设有专用工位。
2，24小时救援服务，随时响应，100公里范围内拖车免费。
3，使用正牌配件，维修质量合格，免费质保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帐单清晰、准确。建立“一车一档”。
4，每逢重大节日前，组织专业人员上门全车检查，免费对车辆电脑检测，排除安全隐患及时补充机油、防冻液、玻璃水等。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期三年。
	南京市域内
	
	按照《汽车维护与故障诊断修理工时定额》（2025版）执行。
	
	
	

	
	
	
	
	
	
	
	
	
	
	
	

	
	
	
	
	
	
	
	
	
	
	
	

	预算金额
	人民币（大写）每年拾壹万元（¥110000.00）左右
	按实际结算

	虚线左方为采购人填写
	虚线右方为供应商填写

	填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说明：1.维修结算总费用=工时费用（工时单价×工时定额）＋材料费用[材料购进价格×（1＋材料进销差价率%）]。上述所有费用均为含税价。                                                                                  
	
	
	
	
	
	
	
	
	
	
	
	

	2.最高限价及报价要求：
2.1最高限价：工时单价限价不高于133元/工时，材料进销差价率限价不高于20%。
2.2供应商报价要求：
（1）供应商的报价最多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合计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2）供应商需在最高限价基础上适度下浮，并在询价单中明确以下价格：工时单价（元/工时）、工时单价除以分包最高限价的数值（a%）、材料进销差价率（b%）；
（3）合计价=a×50%+b×50%。合计价中工时单价计算权重为50%，材料进销差价率计算权重为50%。综合计算后，得数（价格）低的供应商，并满足以下条款，排序在前。

	

	3.省市交通运管部门批准的一类汽车维修资质证书（大型客车的维修设备和厂房），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4.供应商对使用方清单中的公务车辆进行维修保养，应登记明细、维修内容、制作估价单。因特殊情况，乙方无法修理，需转送市外或非定点维修厂家修理的，须出具相应说明，不得无理由拒接采购清单中的车辆。

	5.维修人员更换配件时，向送修单位明确该新件是原厂件还是副厂件，同时换下的旧件应做好登记交库房保存，车辆维修好后，需通知送修单位过来验收。

	6.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相关标准。必须是合法的进货渠道的正品，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经送修单位同意，可以用替代件或旧件的，定点维修企业必须在材料清单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使用替代件或旧件。

	7.售后要求：被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不得再计价收费。车辆竣工出厂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不能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所颁布的《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0号）》的标准。（供应商可对此提供更优的方案）。





[bookmark: _GoBack]附件二                  履行“中国药科大学机动车辆维修保养服务”承诺书
致：                       （询价采购人名称）：
本公司：                        （投标人公司名称）现郑重承诺：
1，维修快捷，随到随修，设有专用工位。
2，24小时救援服务，随时响应，100公里范围内拖车免费。
3，使用正牌配件，维修质量合格，免费质保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帐单清晰、准确。建立“一车一档”。
4，每逢重大节日前，组织专业人员上门全车检查，免费对车辆电脑检测，排除安全隐患及时补充机油、防冻液、玻璃水等。
本公司将认真开展中国药科大学车辆维修保养工作，在“车辆维修保养服务项目”合同约定终止前，本承诺书一直有效。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
                      （投标人公章）
                   年 月 日
